
关于信达证券害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签署补充协议（二）的征询意见函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:

信达证券容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

成立于2019年12月17日’由贵行担任托管人°为了促进本集合计划稳

定发展,现拟变更产品存续期、信息披露｀估值方法、部分展期条款

等要素,本次修改合同要素以签署《信达证券容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

合同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方式完成’补充协议见附件°

合后 行出具加盖公司公芒鲁行后 以上 1

的回函3份’1份用于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

管人各自留存°

我司将在征询贵行意见后在管理人网站上向委托人公告并按照

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变更手续,然后就本集合计

划合同变更事宜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°合同变更生效日以

管理人网站公告为准°

感谢贵行的支持与配合!

此函’盼复!

信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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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达证券容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资产管理合同

之补充协议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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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: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托管人: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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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／委托人

委托人的详细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姓名／名称、住所、联系

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等信息）在电子签名合同数据电文中列示。

联系人、

管理人

名称: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证券”）

法定代表人:祝瑞敏

住所: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

通讯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

联系人:刘亚

邮政编码: 100031

客服电话: 95321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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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人

名称: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

授权代表:周小斌

住所: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2号B段

办公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5号楼／＼层0802

联系电话: 010＿68030284

邮政编码: 100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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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同修改内容

鉴于委托人（投资者）、管理人以及托管人已签订了《信达证券

容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、《信达证券容丰9号集合

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》 （以下统称“原合同”）°现

经委托人、管理人和托管人三方友好协商’就本计划修改事项签订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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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协议（以下简称“本补充协议’’）° 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’原合

同中有关条款适用经本补充协议调整后的条款°修改如下:

1、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3年变更为10年’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

之日起计算’可展期°管理人有权提前终止本集合计划。

2、原合同“第二十二部分信息披露与报告”第二条“资产管理

计划运作期间’管理人应向投资者披露以下信息’’之“（二）季度报

告和年度报告”第3款修改为:

“季度报告应当披露前款除第（6）项之外的其他信息°”

3、原合同“第十九部分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的估值和会计核算”

第三条“估值方法”第1款修改为:

“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可转债和可交换债’如实行净价交易的’

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;该日无交易的’以最近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。

如未按净价交易的’按收盘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

行估值;该日无交易的’以最近一交易日的收盘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

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计算°

在交易所竞价系统上交易的其他债券’选取估值日第三方估值机

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唯一估值净价或推荐估值净价进行估值°

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’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

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’按成本估值。

对于只在上交所固定收益平台或者深交所综合协议平台交易的

固定收益类品种’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。

在银行｜司债券市场交易的其他债券’选取估值日第三方估值机构

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唯一估值净价或推荐估值净价进行估值°

在任何情况下’管理人如采用本项规定的方法对委托资产进行估

值’均应被认为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°

国家有最新规定的’按其规定进行估值。”

4、原合同“第二十四部分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资产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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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”第二条“集合计划的展期”之“（三）展期的安排”修改为:

‘‘1、通知展期的时间及方式

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成一致并在管理人网站公告°管理人应

当于不晚于集合计划期限届满前10个工作日通过管理人网站发布展

期公告’将展期相关事宜通知委托人。

2、委托人回复的方式

委托人不同意展期的’应在展期公告发出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

照展期公告中约定的方式明确回复不同意展期的意见;委托人未在前

述时间回复意见或意思表示不明确的’视为委托人同意展期°展期公

告满10个工作日后’若同意展期的委托人不少于2人’则展期生效’

自展期公告生效之日起’公告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。委托人不

同意展期的’管理人对其采取如下权利保障措施及后续安排:

委托人不同意展期的’管理人维护其退出集合计划的权利’管理

人将统一在管理人公告的存续期届满日前（含届满日）为不同意展期

的委托人自动办理退出’退出时应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向委托人支付退

出款°具体以管理人公告为准。”

二、其他
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修订’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°

原合同中涉及上述修改事项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’其他事项仍

按原合同约定执行。

2、本补充协议经管理人、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／负责人或授权代

表签字（或盖章）并加盖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后成立。

3、本协议将在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’并通过管理人网站公告合

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函向各投资者征询意见°管理人将设置临时开放期

合理保障投资者选择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的权利°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’

可在临时开放期内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;投资者未在临时开放

期内回复意见或未在临时开放期内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申请的’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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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同意合同变更。

4、如投资者同意变更’则本补充协议自临时开放势

工作日开始生效’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效力。

5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’管理人执贰份’托管人护

按照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备案’每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则本补充协议自临时开放期

管理人执贰份’托管人执

届满的后一

壹份’其余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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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’为委托人、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关于《信达证券容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

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之签署页）

委托人: （签字／盖章）

签署日期; 年月 日

资产管理人: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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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日期; 年月 日

资产托管人: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（盖章）

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:

签署日期: 年月 日

签署地点:北京市西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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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信达证券鲁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签署补充协议（二）的同意函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

贵司《关于信达证券容丰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签署补充协议（二）

的征询意见函》 ’我行已收悉。我行对信达证券容丰7号集合资产管

理计划的合同变更事宜无异议°

特此回复°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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